
自私的基因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自私的基因读后感篇一

今晚终于有空，静下心来读这本书。读这样的书籍，远不如
读上一本简·爱来的从容而轻松。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去再
学一遍生物课。什么是基因，什么是有丝分裂，什么是基因
重组?等等这些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很遥远的词汇。我们已
忘却了自己正是一个个基因生存机器的`存在。

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我们高中的生物老师。他身材不高，很瘦，
姓氏少见，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他，而他的课上的也好，课堂
上，他不苟言笑，虽然他的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多少。他认为
很重要的章节和难懂难理解的内容，会反复的给我们讲，给
同学提问若还答不上来，他手里捏着粉笔，默不作声，那个
情境尽显老师的威严。而有一次在课外劳动中，不知何事竟
看到这位老师露出孩子般的笑，让我一愣：哟！这老师还会
笑呢！哈哈！更让我刮目相看的事情，是一个星期天学校卖
桔子，那时候学校都有自己的柑橘园，有自己的经济收入。
原本谈好的商贩变卦不要了。而学校已让我们留校的学生把
柑桔采摘下来并用车拖来了。可能是商贩没料到桔子有这么
多，一再压价，几次交涉未果，几个五大三粗的商贩看到只
有这么一个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又不大的人和他们谈判，没
放在眼里。后来根本不理老师的了。我们在一旁也干着急。
老师骑上自行车扭头就走了，不一会儿，唰啦啦，学校留校
的男生全来了！几十人！还来了几个老师。老师们对商贩说：
今天这桔子按我们当初说好的一定得卖！同学们，把桔子称
重，上筐！所有的同学齐心协力，把那几个商贩唬得站在那



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哎，装车吧！卖完桔子，大家有
说有笑的回学校去，谈论着商贩的表情，乐不可支。这瘦小
的老师真有两下子啊！那天晚自习，每个班都分到了几大筐
桔子，每个同学都有份儿。教室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桔子的
味道，以至于漂亮的女地理老师来上课，掩鼻开窗，作难过
模样！被同学们笑了好长时间！

惭愧！那时所学差不多已悉数奉还。而今再次看到这些词汇，
也只是意会而不能详细明白的讲述。翻阅此书，仿佛把那时
的时光重新拾起！

自私的基因读后感篇二

基因在亿万年的进化长河中厮杀幸存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懂
得竞争和争取，自私只是一个比喻。基因才不懂得要存活下
来自己必须得做什么，必须得拥有什么条件，得适应什么环
境，存活就存活了，那些亿万年来死亡消失的基因连自己败
在哪里都不会知道，就像这些幸存下来的基因也不会知道为
什么偏偏是自己得以幸存，或许，只是一个很随机很偶尔的
机遇。自私只是一个比喻，人类的比喻。

作者用自私这个比喻想要表达的却和自私这样一个人类术语
完全相悖的理念。有时候我看着这些矛盾的表述不禁佩服起
作者来。正如作者所说，他只能用这个我们都能理解的比喻
来做这次阐述，所以，这个标题很恰当却又很不恰当。

其实读完这本书是和dm巴斯的进化心理学混着读的，读完还
是有些想法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也表达不出什么。
不过相信以后会有机会的。

自私的基因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寓意深厚，机敏流露，是在写得太好了！令人忍不
住拍手叫好！”诺贝尔生理医学获奖者梅达华如是评价《自



私的基因》。它也被形容为“年轻人的书”，值得我们一看。
的确，作者道金斯，作为一位行为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当
然这本书的主题是动物行为。但这本书的重点是讲述利他主
义。作者在《自私的基因》中的突破性贡献也在于，把根据
自然选择的社会学说的这一重要部分，用简明通俗的形式，
妙趣横生的语言介绍给大家。

作者并没有将我们人类看作是一个特殊的整体，而是放在了
生物这个大整体中，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
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
种秉性自私的分子。就是我们人类这种固有的特性，是我们
在社会中作出选择时，都是充满利他主义的。通过阅读这本
书，作者惊世骇俗地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来是自私的，使我
们人类更全面地窥见了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对称性和逻辑性，
在充分的理解之后，我们的政治见解将会重新获得活力，并
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柱。

尽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学说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关键所系
（特别是同孟德尔的遗传学相结合时），但却一直为许多人
所忽视。但道金斯对社会学说中这一崭新工作的主要论题逐
一作了介绍：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概念，遗传学上的自私的定
义，进犯行为的进化，亲族学说（包括亲子关系和群居昆虫
的进化），性比率学说；相互利他主义，欺骗行为和性差别
的自然选择。道金斯精通这一基本理论，他胸有成竹，以令
人钦佩的清晰文体展示了这一崭新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书中的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例如生活中
为何有无数的骗子？知道一点进化论的人会想，既然进化是
由低级到高级，那我们的生活也应该会一天天的进步，可事
实上，人类进化了上百万年，骗子却从未消失，而且现代社
会反而好象越多。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
斯曾举例在一个物种中有鸽派和鹰派两种情况，利用数学分
析的结果是，在正常的群体中，两中派是并存的。生活中骗
子和好人也是一样。基因是自私的，其实人性也有自私的一



面，一个都是骗子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大家都不干活，
都想骗别人，但一个全是好人的社会一样是不稳定。因为人
性自私的一面会驱使一些人变成骗子，而因为周围都是好人，
所以行骗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是骗子得到更多的利益，从
而驱动更多的人去变成骗子，直到整个社会很警惕，当骗子
变的越来越困难，最后当骗子的收益和付出平衡，这个社会
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再去当骗子，最后好人和骗子形成一个比
例，达到稳定状态。当然具体分析很复杂，而且这里我们只
把人当成利益的动物，实际上人的行为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就是骗子不可避免。大家都可能很悲
观，其实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骗子的数量，前面说过，当
骗子的原因是收益大于付出，如果我们改变环境，加大惩罚
力度，这样就能减少骗子的数量，比如外国发达国家骗子相
对比较少，原因就是他们的环境让当骗子代价很高。从这个
分析我们也能看出，改善社会环境实际不能主要靠道德，道
德在利益面前永远不可靠。

本人读完第一遍后，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涉及太多生物、科
学的知识，对于我这个文科生来讲，太多不明，有许多地方
都是囫囵吞枣，必须通过了解其他资料来搞明白，但这样耗
费的时间也较多，所以我在我精度部分想重点研究这本书涉
及社会这方面，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启示，以及对我
们生活中一些思考方式的指导，并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读书演
示，不仅能激发其他人阅读这本书的欲望，还能影响到他们
生活中的思考行为，让这本书更好领导我们认识自己。

自私的基因读后感篇四

当断断续续托了好几天才把这本书看完的时候，说实话已经
把一些当时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但还是有很多
东西值得去写一片读后感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唤起了我
对认识自身的渴望，它远离寻常人生的科学和我们自己密切
相联。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
的更重要的东西是文化传统和观念，是它们将人群凝聚在一
起。所以道金斯说应该通过教育来实现这个公共的理想。

连生物的利他行为，其出发点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帮
助别人是为了别人能帮助我。虽然整本书所阐述的观点很有
说服力，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但毕竟作为学术性的东西有
点过于纯粹，我们可以不完全相信甚至崇拜它，但绝对可以
在某处受点启发，用新的视角去窥探很多也许不曾被注意的
东西。

《自私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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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基因读后感篇五

如果认真读完这本书，并且理解一些概率和统计基础的人，
是不会过分地批评它的。我读的是三十周年珍藏版，有一些
增补的内容，作者一再强调，“自私”、“目的”、“竞
争”这些拟人化的描述，并不是说基因真的像人一样拥有这
些信念，而是从结果和单纯的行为上看，对于不存在人类社



会这般复杂文化的生物而言，两者似乎是等效的。即便是人
类，很多天性也可以追溯到进化史上的前人类时期。尽管我
认为这样过于科普的写作方式有其弊端，但是这不妨碍作者的
“洞见”。

自达尔文以后，关于自然选择作用的对象有很多竞争的观点，
而基因的维度之所以如此关键，因为它几乎是唯一代代相传
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同基因之间通过其宿主或者说“表现
型”进行相互作用（我不想用“竞争”这个词）。也就是说，
在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哪个基因可以使得其主人有更高的几
率产生更多适应性强的后代，那么通过一代代统计学效应的
累加，它就会繁荣。这就好像传销的'扩散一样。限制它的则
是与它起不同效果的等位基因，通常情况下它们会形成平衡。
这个过程如果拟人化地表述就是：这些基因为了自身更多的
存续，而影响甚至操纵着宿主的行为。（是不是听起来有些
惊悚？）

《自私的基因》所说的这种观点，必须放在由代际遗传而产
生的统计上的累计效应来理解，如果要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
还要加上所谓“文化基因”（meme）的维度，但即使这样，生
物性基因在人类行为中依然效果显著。而这一切，在将来很
可能会改变。crisper这种高效的基因剪辑技术的出现，预示着
未来，人类将全面进入基因编辑的时代——一方面是修复成
年人的生理损伤，另一方面是编辑婴儿的基因以实现“超人
类”。有人会说，现在这个技术只是婴儿期，有一大堆技术
瓶颈，还有繁杂的伦理问题，今天不是连转基因作物都有数
不清的人在批判吗？但是要知道，它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从根治各种绝症、遗传病到改善基因，中间只需要跨过一小
步。而且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动植物育种，这就是不
自觉地在改变基因了，而现在盛行的产前预检，其实就是筛
查并提前清除遗传病。

表面上看，人类如果不意外灭亡（诸种存在性灾难果只是导
演的臆想，在今后的几百年中出现的概率不见得很高），那



么人类终将赢来一个“基因”时代，而我认为这似乎恰恰是
基因时代的终结。借助道金斯的工具来分析，首先，在一
个“超人类”已经很普及的社会，生殖遗传对于基因的延续
来说已经不再必须了，基因有了新的“出口”。子代的基因
不是从父母处各取1/2了，如果改造得很多的话，那父母和子
女间的天然联系，就比今天淡了很多，父母自身可能非常长
寿，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多自由和价值；其次，很可能一个精
子加一个卵子的组合模式也不是必须的了，可以从几个人身
上各取一部分基因，或者干脆从基因库里抽调大量基因加入
进去。这就导致，我是否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我的后代，对
于这些基因本身的繁荣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个次大规模的
编辑，完全可以瞬间扭转基因库中的排行榜；最后，甚至那
种原始的遗传冲动也可能从基因库中被抹除。

在这种时候，基因库、遗传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那基因的
时代也就结束了，那时如果还存在“竞争”，必然是在一些
更高层级、更抽象的层面上了，其可能性甚至超出今日想象
的边界。我不愿意简单地用今天的思维和道德去判断那样一
个社会，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不断迭代的。


